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文件 
 

浙大本发〔2012〕9号 

 

 

关于印发《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十佳专业导师 

评选暂行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学部、学院（系）： 

现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十佳专业导师评选暂行实施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 

                二〇一二年四月五日 

 

 

主题词：十佳  导师  评选  办法  通知 

我抄送：有关部门。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办公室           2012 年 4 月 6日印发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十佳专业导师 
评选暂行实施办法 

  

为激励和引导高水平教师积极投身于优秀学生培养过程中，

充分发挥高水平教师在优秀学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实现

竺可桢学院人才培养的目标和个性化培养的要求，加大优秀学生

培养力度。经学院研究，决定从 2008 级开始，开展浙江大学竺

可桢学院十佳专业导师评选活动，以表彰和奖励培养优秀学生成

绩突出的专业导师。 

一、评选范围与数量 

指导竺可桢学院学生专业导师。每年评选 10 名。 

二、评选条件 

推荐优质专业导师需符合如下基本条件： 

1．拥护党和国家教育方针，遵守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为人师表；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教学责任心强，无教学

事故； 

2．对学生进行人格塑造上的指导。关心学生的进步，教育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成才

目标，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与创新精神；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

质协调发展； 

3. 对学生进行学业上的指导。指导学生制定后期个性化的

培养计划与各学期选课。定期听取学生学习汇报情况，并对其作

指导； 

4. 对学生科研等能力的培养。组织并指导学生开展多种形

式的科研训练，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安排学生参加学术活动、



研讨班活动、参加实验室项目或课题等，学生本科阶段有科研成

果； 

5. 对学生进行发展方向及就业方向的指导。通过对学生的

接触和了解,针对各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对其发展方向和就业方

向提出恰当的建议。 

三、优秀专业导师评选程序 

1．竺可桢学院每年 4 月发布优秀专业导师评选通知，并下

达各学院（系）推荐名额； 

2．各学院（系）根据竺可桢学院下达的推荐名额，择优推

荐优秀专业导师候选人，报竺可桢学院； 

3．竺可桢学院组织竺可桢学院教学委员会对各学院（系）

推荐的优秀专业导师候选人进行评审，评审方式可采用专业导师

所指导的学生进行答辩方式进行； 

4．评审结果公示一周，无异议后经本科生院院务会议审议

发文公布。 

四、其他 

本办法自 2012 年开始试行，由竺可桢学院负责解释。 

附件：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__年度十佳专业导师申请表 

 

 

 



附件：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年度十佳专业导师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职称  联系电话  指导教师

基本情况 学院（系）  系（所）  

序

号 
学号 姓名 年级 

学生所在

专业院系 
专业 

是否指导

学生制订

后期计划 

学生是否

参与导师

科研 

学生参与科研项目 

课题名称及取得的成果 

         

         

         

指导学生

基本情况 

         

所在学院
（系）推荐

意见 

（含年度教学考核等级）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竺可桢学
院评审 
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备注：其它情况专业导师可另附页详细说明；所指导的学生须向竺可桢学院提交参加专业导师制书面总结材料。 


